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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6          证券简称：三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7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川股份”或“公司”）本

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250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12.36元/股（以下简称“本次

非公开发行”）。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公司总计向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

分别为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川集团”）、李建林、兴全睿众定

增3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川股份第1期员

工持股计划。其中三川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李建林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部分出资人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述关系构成

关联关系，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亦为关联交易。 

（二）公司于2014年10月13日分别与三川集团、李建林、兴全睿众定增3号

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川股份第1期员工持

股计划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协议》。 

（三）2014年10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与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

关联董事童保华、李建林、李强祖、宋财华、吴雪松、童为民在相关议案审议时

回避表决，相关议案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四）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

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关联交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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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工业园区三川大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建林 

注册资本：5,518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制造、建材、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装饰材料、

陶瓷、音响、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销售黄金、白银及饰品、工艺品（国家法律、法规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三川集团持有公司41.01%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李建林基本情况 

李建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住所地为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军民

路6号。1956年出生，中专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曾任鹰潭市水表厂

车间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副厂长、厂长，鹰潭市三川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2004年6月至今任三川集团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 

李建林先生通过持有三川集团40.01%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41.01%股份，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制定，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征求了员工意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即可以实施。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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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在公司或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工作，领

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符合参加标准的员工。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本次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款项来源于参加对象合法薪酬及其他合法方

式。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期限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自上市公司股票登记至三川股份第1

期员工持股计划名下时起计算。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为36

个月，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标的股票过户至三川股份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

日起起算。 

4、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为自行管理的员工持股计划。 

5、持有人情况 

参加对象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份额不超过14,090.40万份，总金额不超过

14,090.40万元，其中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计9

人，分别为：童保华、李强祖、倪国强、童为民、吴雪松、罗安保、宋财华、杨

志清和李桂英，总计认购不超过6,662.04万元，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总金额的

47.28%；其余122名员工总计认购不超过7,428.36万元，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总金

额的52.72%。员工最终认购持股计划的金额以员工实际出资为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250万股的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价格为12.36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40,17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价格为12.3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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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四、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2014年10月13日，三川股份分别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三川集团、李建林、

兴全睿众定增3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川

股份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签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协议》。 

（二）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方式 

认购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12.3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认购方式和认购数量：三川集团、李建林、兴全睿众定增3号特定多客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川股份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拟分别

以现金方式认购三川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00万股、不超过360万股、不超

过800万股、不超过150万股、不超过1,140万股的股票。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分红、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及 5

位发行对象认购股票数量将相应调整。如中国证监会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认购数量，则公司有权单方面调整本次 5 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数量。 

（三）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 

三川集团、李建林、兴全睿众定增3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东方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川股份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不可撤销地同意在《非公开发

行股票股份认购协议》生效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且三川集团、李建林、兴全睿众定

增3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川股份第1期员

工持股计划收到三川股份发出的认购款缴纳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认购款

总金额足额缴付至三川股份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设的资金账户中。 

（四）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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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登记至发行对象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三川集

团、李建林、兴全睿众定增3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三川股份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不得转让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 

（五）生效条件 

《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协议》经合同双方有效签署后成立，并在满足下

列全部先决条件后生效：（1）公司董事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协议；（2）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协议；（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

发行事宜。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能够为公司经营发展补充必要的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

展的战略规划。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以现金方式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结构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是落实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

措，且不涉及资产收购事项；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事宜，经审慎分析，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各项条件。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切实可行，募集资金运用符合公司的发展计

划，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

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和发展阶段、融资规划、

资金需求等情况，充分论证了本次发行证券及其品种选择的必要性，本次发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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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适当性，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性，本次发行方式的可行性，本次发行方案的

公平性、合理性，本次发行对原股东权益或者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以及填补的具

体措施，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利益的。 

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全体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

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三川股份与三川集团、李建林、兴全睿众定增3号特定多客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三川股份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分别签署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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